附件1
项目申报材料提纲

　　项目申报参与竞争性配置需提供如下材料：

　　（一）项目实施方案。

　　1．企业基本情况。

　　申报企业（包括主要股东企业）的主营业务、行业地位、资产负债、股东构成、净资产，已建成并网和开工建设的风电项目情况等内容。

　　2．项目概况。

　　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土地性质、风资源情况、项目投资额和投资构成，主要设备选型和技术参数、建设进度计划以及项目建设对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分析等。

　　（二）企业自评得分。

　　申报企业按照《项目竞争性配置自评表》（见附件2），自评得分，提交自评表。

　　（三）证明材料和支持性文件。

1．企业资信证明。企业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等。

2．企业业绩证明。企业已建成风电项目核准文件、并网文件和发电业务许可证。

　　3．《项目竞争配置自评表》中每一项指标自评分的证明文件材料。其中，项目资本金可由企业承诺设立项目公司后实缴比例，若后期未达到相关要求，则纳入诚信管理内容。开发协议需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同意或授权同意项目建设的具备法律效应的正式协议。其它项目支持性文件，需提供各职能部门出具的原则性支持意见，其中林业支持文件需包含是否支持项目进场道路与森林防火通道、乡村道路等规划结合内容。

4．企业向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委提出申请时，需同时提交项目不涉及各类禁建区域的证明性文件。

（四）承诺文件

1．由企业法人代表或企业法人代表授权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关于申报材料真实性的承诺函原件。

2．由企业法人代表或企业法人代表授权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上网电价承诺函原件（元/千瓦时，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　　

（五）其他

　　申报材料按照项目装订成册并附目录，一式5份。封面加盖申报企业公章，确定一名项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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